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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4630《搅拌摩擦焊 铝及铝合金》分为五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及定义;
———第2部分:焊接接头设计;
———第3部分: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
———第4部分:焊接工艺规程及评定;
———第5部分:质量与检验要求。
本部分为GB/T34630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5239-3:2011《搅拌摩擦焊 铝 第3部分:焊接操作工的

技能评定》(英文版)。
本部分与ISO25239-3:2011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将ISO25239-3:2011中引用的国际标准,用我国对应的标准代替;
● 增加引用了GB/T3323、GB/T3375;
● 删除了ISO17636。
本部分还作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搅拌摩擦焊 铝及铝合金 第3部分: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
———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参考文献。
本部分由全国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5)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科学研究院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本部分起草人:赵慧慧、封小松、陶传琦、郭立杰、熊艳艳、高嘉爽、李颖、张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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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摩擦焊 铝及铝合金

第3部分: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

1 范围

GB/T34630的本部分规定了铝及铝合金搅拌摩擦焊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铝及铝合金搅拌摩擦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3375 焊接术语

GB/T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GB/T11345—2013,ISO17640:

2010,MOD)

GB/T34630.1 搅拌摩擦焊 铝及铝合金 第1部分:术语及定义(GB/T34630.1—2017,

ISO25239-1:2011,MOD)

GB/T34630.4—2017 搅 拌 摩 擦 焊  铝 及 铝 合 金  第 4 部 分:焊 接 工 艺 规 程 及 评 定

(GB/T34630.4—2017,ISO25239-4:2011,MOD)

GB/T34630.5—2017 搅拌摩擦焊 铝及铝合金 第5部分:质量与检验要求(GB/T34630.5—

2017,ISO25239-5:2011,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375、GB/T34630.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要求

4.1 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应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进行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标准焊接试验,见4.3.1;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见4.3.2;
———预生产焊接试验或生产焊接试验,见4.3.3;
———产品抽样焊接试验,见4.3.4。
此外,还应对操作工能否熟练使用资格考试用焊接设备进行考试,参见附录A。
上述每一种技能评定考试方法都可附加一个有关焊接专业知识考试,该附加考试是推荐性的而非

强制的,考试内容可参考附录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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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规定了技能评定的主要参数及认可范围,第5章规定了其有效性。焊接操作工只要是按焊接工

艺规程操作,其认可范围只限于4.2的规定。资格证书的推荐格式参见附录C。

4.2 技能评定的主要参数及认可范围

4.2.1 概述

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以主要参数为基础。每一主要参数均规定了认可范围。如焊接操作工作业

超出了认可范围,则要求进行新的考试。

4.2.2 搅拌摩擦焊接方法

通过某一种搅拌摩擦焊接方法的技能评定考试之后,焊接操作工仅具有该方法的操作资格。搅拌

摩擦焊接方法可使用但不局限于机器人搅拌摩擦焊接、单主轴搅拌摩擦焊接、多主轴搅拌摩擦焊接、双
轴肩搅拌摩擦焊接、回抽式搅拌摩擦焊接,或者在技能评定考试中所用焊接工艺规程规定的所有其他搅

拌摩擦焊接方法。

4.2.3 焊接设备

出现以下变化时,需要对焊接操作工进行新的技能评定:
———当设备由带焊接传感器变为不带焊接传感器时,但是通过不带焊接传感器焊接技能评定考试

的焊接操作工可以进行带焊接传感器的焊接操作;
———当焊接设备类型变化时:在某类焊接设备上进行的技能评定考试仅针对该类设备有效,但工装

夹具、进给单元和其他辅助设备的增加或移除不属于设备类型变化;
———控制系统的增加、移除或者改变时。

4.2.4 母材

任意一种牌号铝及铝合金的搅拌摩擦焊接技能评定考试对所有牌号铝及铝合金有效。
任意一种母材厚度的搅拌摩擦焊接技能评定考试对所有厚度有效。
任意一种母材形式(包括但不局限于板材、管材、锻件、铸件或冲压件)的搅拌摩擦焊接技能评定考

试对所有母材形式和管材直径有效。

4.2.5 接头形状和尺寸

任意一种接头形状和尺寸的搅拌摩擦焊接技能评定考试对所有接头形状和尺寸有效。

4.3 技能评定方法

4.3.1 标准焊接试验的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标准焊接试验按图1中所示的规格进行取样,焊接操作工按照4.4要求通过

焊接考试,则获得了考试中所用焊接方法、同类型焊接设备(按4.2.3)的操作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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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焊缝;          l1———试件边缘到试样的最小焊缝长度;

2———背弯试样; l2———正弯试样与背弯试样之间的最小焊缝长度;

3———正弯试样; l3———焊缝最小总长度;

4———宏观金相试样; a 焊接方向。

图1 破坏性试验试样的取样位置

4.3.2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通过GB/T34630.4—2017规定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考核,则获得了评定中所用焊接

方法与同类型焊接设备(按4.2.3)的操作资格。

4.3.3 预生产焊接试验或生产焊接试验的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通过GB/T34630.4—2017规定的预生产焊接试验(或生产焊接试验)考核,则获得了

评定中所用焊接方法与同类型焊接设备(按4.2.3)的操作资格。

4.3.4 产品抽样焊接试验的技能评定

焊接操作工完成产品样件焊接,且该样件通过了考官或考试机构的认可,则认为该焊接操作工通过

了基于产品样件焊接试验考试。产品样件的测试应满足4.4的要求或者客户方的要求(两者中选择要

求更为严格的一方)。

4.4 试验及检测

4.4.1 概述

试件应根据焊接工艺规程焊接(4.3.2或4.3.3的情况除外),试件的焊接及检测应在考官的监督下

进行。
用于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的考试焊缝长度应不小于500mm。如果技能评定为预生产焊接试验、

生产焊接试验或产品样本焊接试验的技能评定,且产品焊缝长度小于500mm,那么应使考试产品数量

满足需要的焊缝长度,但产品数量不应超过3个。
在焊接开始前,试件应做考官(或考试机构)以及焊接操作工的标记。
如果焊接条件不正确或者发现焊接操作工不具备满足本部分要求的技能,考官可以终止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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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检测方法及合格标准

4.4.2.1 目视检测

目视检测应按照GB/T34630.4—2017的要求进行,4.4.1中规定的情况除外:如果焊缝长度小于

500mm,舍弃的材料量应在焊接工艺规程中规定。
焊后焊缝表面不得出现裂纹或孔洞。不应出现由于搅拌头压力不足而导致的焊缝宽度不均。规定

全焊透时,不得有未焊透。

4.4.2.2 无损检测和破坏性试验

4.4.2.2.1 检测范围

焊缝应按照4.4.2.2.2进行弯曲试验,或者对焊缝进行100%的无损检测(超声检测或者射线检测)。
检测应参照GB/T3323(射线检测)或者GB/T11345(超声检测)进行。

宏观金相试样应从考试焊缝中截取。
合格标准应符合GB/T34630.5—2017附录A的要求。

4.4.2.2.2 弯曲试验

弯曲试验应按照GB/T34630.4—2017的要求进行。取样位置见图1。应从考试焊缝中截取两个

正弯试样和两个背弯试样。对于厚度大于12mm的材料,可以用4个侧弯试样来代替正弯试样和背弯

试样。
如果在焊接工艺规程中规定了不完全焊透,那么部分熔透接头的评定,应按焊缝的有效厚度做

评定。
在试验过程中,试样上不应在任何方向出现长度大于3mm的单个裂纹,但评估时应忽略棱角开裂

(由未焊透或孔洞导致的裂纹除外)。

4.4.2.2.3 宏观金相

应根据GB/T34630.4—2017的要求进行宏观金相,取样位置见图1。
合格标准应按GB/T34630.5—2017附录A的要求执行。

4.4.3 复试

如果焊接试件不满足4.4.1和4.4.2的要求,则考试不合格。可采用同样的焊接工艺和试件进行复

试。如果第二个焊接试件仍不满足要求,则考试失败,应接受附加培训后另外考试。
如果弯曲试样不合格,则应从同一个焊接试件上重新截取两个弯曲试样进行试验。如果重新截取

的两个试样都合格,则该焊接操作工通过技能评定,否则该焊接操作工不能通过技能评定。

4.5 考试记录

所有的考试结果都应进行记录归档,归档方式可以是纸质或是电子版。

5 证书

5.1 概述

证书证明该焊接操作工通过了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所有的必要的信息都应记录在证书上,如果

有未通过项,则不应为焊接操作工颁发证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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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应由考官(或考试机构)负责签发,推荐的证书格式参见附录C。如果采用其他形式的证书,证
书应包含附录C的所有信息。

5.2 有效期

5.2.1 初始生效日期

焊接操作工资格证书的有效期从试件的焊接之日开始,前提条件是其技能评定考试合格。
焊接操作工的资格证书有效期2年,有效期结束于当月的月末。

5.2.2 有效性确认

制造商的焊接责任人(或相关负责人)每6个月应进行一次确认,确定该焊接操作工在其证书认可

范围内工作,否则在证书到期之后,焊接操作工应重新考试合格后才能进行焊接操作。

5.2.3 资格证书延期

考官或考试机构可按照本标准要求,将焊接操作工资格证书每两年延期一次。
资格证书延期应满足5.2.2中的规定,并确认下列条件:
———所有用于支持证书延期的记录和证明都可追溯,并与生产中使用的焊接工艺规程一致;
———支持延期的证明材料,应包括证书到期前的6个月内所焊焊缝符合要求的无损检测结果(射线

检测或者超声检测)或破坏性试验结果(断裂或弯曲);相关证明材料应保存至少2年以上;
———焊缝缺陷应满足4.4中规定的合格标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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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焊接设备功能方面的操作知识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焊接操作工应具备的焊接设备功能知识,以确保其能够按照工艺文件完成焊接操作。

A.2 焊接次序及规程

焊接操作工应理解焊接工艺规程要求和焊接参数对焊缝的影响,具体如下:

a) 接头制备和清洁:

1) 接头制备与焊接工艺规程要求一致;

2) 对焊接面进行清洁。

b) 焊接缺陷:

1) 焊接缺陷的辨别;

2) 缺陷产生原因的鉴定;

3) 预防和补救措施。

c) 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中的相关要求,包括其范围;

d) 工艺操作:

1) 焊接设备编程知识(如涉及);

2) 控制系统操作知识、控制系统信号知识;

3) 搅拌头运动调整;

4) 辅助设备的操作;

5) 工装夹具的调整及工件装配;

6) 焊接工艺规程中参数设置和调整;

7) 安全规则及预防措施应用;

8) 开、关设备操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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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焊接专业知识

B.1 概述

建议对焊接操作工进行专业知识考试,但不做强制规定。如进行了考试,应在焊接操作工资格证书

中记录。
本附录规定了焊接操作工应掌握的专业知识,以确保其能够执行焊接工艺规程并遵守焊接常规要

求,本附录所指的专业知识为最基本的水平要求。
考试的具体内容可自行拟定,应包括B.2中与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相关的专业知识类别。
焊接操作工专业知识考试题目类型可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或这些方法的组合:
———笔试,可采用试卷或在计算机上进行;
———口试,按一组拟定的试题进行。
专业知识考试内容应仅针对焊接操作工的技能评定时所采用焊接方法。

B.2 要求

焊接操作工应具有如下方面的知识:

a) 焊接设备知识:

1) 关键部件的识别和安装;

2) 搅拌头的正确选择;

3) 冷却系统(如有);

4) 设备维护。

b) 焊接过程知识:

1) 控制系统;

2) 焊接参数的设置和控制;

3) 焊接机头的对准和运动;

4) 参数对焊接过程的影响;

5) 搅拌头的检测;

6) 焊接缺陷的外观和引起缺陷的原因。

c) 母材(包括材料标识等);

d) 安全和事故防范:

1) 电防护;

2) 机械损伤防护;

3) 噪音防护。

e) 焊缝目视检测相关知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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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搅拌摩擦焊焊接操作工资格证书

  焊接工艺规程(WPS)编号:__________考官或考试机构:__________
焊接操作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_证件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照片(可选)
出生日期和出生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标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业知识:合格/未考试(可按需要删除)
接头参数:____________________焊接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焊接装置/设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头传感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道焊/多道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主轴/多主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技能评定基于:
———焊接操作工技能评定标准焊接试验(4.3.1);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4.3.2);
———预生产焊接试验或生产焊接试验(4.3.3);
———产品样件焊接试验(4.3.4)。
技能评定考试结果见测试报告,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地点: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考官或考试机构:___________
技能评定有效期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商/焊接负责人员对后续6个月内证书有效性的确认(见5.2.2)
日期:____________签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商/焊接负责人员对后续12个月内证书有效性的确认(见5.2.2)
日期:____________签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商/焊接负责人员对后续18个月内证书有效性的确认(见5.2.2)
日期:____________签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
考官或考试机构对后续2年内证书的延期(见5.2.3)
日期:____________签名:__________________职务/职称: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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